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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资金运用 2020-2

公司 2020 年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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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监管部门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

号：关联交易》（保监发〔2014〕44 号）及相关规定，现

将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公司”）

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发银行”）定期存

款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概述

2020 年 4 月 21 日，我公司在广发银行石家庄分行营业

部存入一年期定期存款 10,000,000.00 元，利率为 1.95%，

期限为 2020 年 4 月 21 日至 2021 年 4 月 21 日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一年期定期存款人民币

10,000,000.00 元

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

广发银行与我公司股东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之间

存在股权关系，构成我公司关联方。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

（1）法人名称：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。

（2）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(非上市、国有控股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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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经营范围：吸收公众存款；发放短期、中期和长

期贷款；办理国内外结算；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；发行金融

债券；代理发行、代理兑付、承销政府债券；买卖政府债

券、金融债券等有价证券；从事同业拆借；提供信用证服务

及担保；从事银行卡业务；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；

提供保管箱服务；外汇存、贷款；外汇汇款；外币兑换；国

际结算；结汇、售汇；同业外汇拆借；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

现；外汇借款；外汇担保；买卖和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

有价证券；发行和代理发行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；自营

和代客外汇买卖；代理国外信用卡的发行及付款业务；离岸

金融业务；资信调查、咨询、见证业务；经中国银监会等批

准的其他业务。

（4）注册资本：1968719.6272 万元人民币。

（5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000190336428Q。

三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

（一）定价政策

本次关联交易具体交易条款根据存款性质、存款金额及

期限、市场状况及适用行业惯例，按公平原则协商确定。

（二）定价依据

目前，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年期人民币定期存款基准

利率为 1.50%，我公司与广发银行一年期人民币定期存款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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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为 1.95%，该关联交易定价公允、合理，符合行业惯例及

当前市场状况。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交易价格

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人民币定期存款利率上浮 30%，年

利率为 1.95%。

（二）交易结算方式

存款到期后一次性还本付息。

（三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

自定期存款存入广发银行石家庄分行营业部之日起生

效，履行期限自 2020 年 4 月 21 日至 2021 年 4 月 21 日。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

（一）决策的机构、时间、结论

本次关联交易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经我公司总裁室领导

审批通过。

（二）审议的方式和过程

本关联交易经相关部门会签后，经总裁室审批，同意该

关联交易事项，审议过程符合相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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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

无。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

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

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

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银行

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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